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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月 10日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（以下简称

山东局）接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移交山东新

矿赵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函》，告知山东局：

“按照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工作部署，德州市齐河县安委办会同

当地有关部门对 2018 年以来工伤事故进行了核查，发现山东新

矿赵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一起工伤事故属于一起瞒报事故，未按

规定统计上报。具体情况为：2019年 1月 14日 17时 20分左右，

山东新矿赵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陈良明在井下 22704 运输

巷吊料时在巷帮上竖立放着的溜槽突然倾倒被溜槽砸伤腰部，经

医治无效死亡。” 

2022 年 4月 13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煤

矿安全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6 号）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生产经营单位瞒报谎报

事故行为查处办法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1〕91 号）等规定，山东

局组织德州市应急管理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、总工会等有关

单位，成立山东新矿赵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赵官能源）

2019年“1·14” 瞒报运输事故调查组，依法进行事故调查。根

据有关规定邀请德州市纪委监委派员介入事故调查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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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模拟事故现场、证人现场指认、调查取证，查

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、直接经济损失和瞒报等

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类别。事故调查组查明：2019 年 1 月

14 日 17 时 20 分，赵官能源单轨吊司机陈良明在井下 22704 工

作面补巷起吊过渡槽时，导致在巷道一帮竖立放着的另一节溜槽

突然倾倒，陈良明被砸伤腰部，先后被送往山东手足外科医院、

山东省中医院、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等医院救治，手术治疗 11 天

后，病情恶化，于 2019年 1 月 25 日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15.8

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赵官能源未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，瞒报事故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中共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对事故

有关责任人员提出了追责问责意见，事故调查组对其他事故责任

人员提出了追责问责建议、对事故责任单位提出了行政处罚建议，

制定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 

一、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上级公司基本情况 

赵官能源的上级公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新矿集团）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权属公司，前身为于 1956

年 9 月成立的新汶矿务局，1998 年 3 月注册成立新矿集团，在册

职工 4.2 万人，拥有煤炭资源储量 205.73 亿吨，省内生产矿井 9

处，总核定产能 895 万吨/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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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赵官能源 

1.矿井概况 

赵官能源位于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境内,为省属国有企业，

井田面积约 59.2km2，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开工建设，2009 年 10

月 25 日建成投产，设计生产能力 90 万吨/年，核定生产能力 90

万吨/年。 

2.证照情况 

（1）采矿许可证证号：C1000002009041110011258，有效期：

2009 年 04 月 10 日至 2039 年 04 月 10 日。 

（2）安全生产许可证证号：（鲁）MK 安许证字〔2009〕1-

352，有效期：2021 年 6 月 26 日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。 

（3）营业执照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0006755411981，

有效期：长期有效。 

（4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

明：370982197604114973，有效期：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4 年

5 月 19 日。 

3.开采煤层及开采技术条件 

（1）开采煤层。事故发生时开采 7 煤层。 

（2）瓦斯等级。高瓦斯矿井。 

（3）煤尘爆炸性、煤层自燃倾向性。7 煤层具有煤尘爆炸危

险性，为不易自燃煤层。 

（4）冲击地压情况。无冲击危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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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水文地质条件。水文地质类型为复杂型。 

4.矿井生产系统 

（1）开拓开采。矿井采用立井开拓，工业广场内设有主井、

副井、风井 3 个井筒，矿井目前生产水平为-415m 水平，生产采

区有一采区、六采区、七采区。事故发生在七采区 22704 回采工

作面补巷（该工作面于 2019 年 4 月回采完毕，按规定进行了密

闭）。 

（2）通风系统。矿井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方式，通风方法

为抽出式，副井主要进风、主井辅助进风，风井回风，矿井总需

风量 8484m3/min，总进风量 9316m3/min，总回风量 10128m3/min。 

（3）供电系统。地面设 35kV 变电站一座，两回路电源引自

焦庙 110kV变电站两段不同的 35kV母线，两回路电源分列运行，

井下中央变电所实现双回路供电。 

（4）提升运输系统。主井安装多绳摩擦式提升机，担负原

煤提升任务。井下原煤运输为带式输送机连续运输。副井安装多

绳摩擦式提升机，担负升降人员、提升矸石和材料设备运送任务。 

（5）排水系统。矿井井下采用一级排水，设有-415m 水平中

央泵房，最大排水能力 3600m3/h，水仓容积为 9420m3，正常涌

水量为 365m³/h，预计最大涌水量为 555m³/h。 

（6）防尘系统。工业广场内建有容量分别为 1400m3、400m3

静压水池各 1 个，通过副井φ219mm 管路与井下管网系统相连

接，供给各用水地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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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防灭火系统。矿井采用灌浆、阻化剂防灭火系统，设

有束管监测系统，矿井在井上、下分别设立了消防材料库。 

 5.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

（1）压风自救系统。设有 1 个地面压缩空气站，压风管路

沿副井敷设至井底，供给各用风地点。 

（2）供水施救系统。工业广场内建有容量分别为 1400m3、

400m3静压水池各 1 个，通过副井φ219mm管路与井下管网系统

相连接，供给井下各紧急避险设施用水。 

（3）安全监控系统。矿井安装 KJ76X 型安全监控系统，配

备监控主、备机各 1 台，安装监控分站 39 台，安装甲烷、一氧

化碳、风速、温度等各类传感器 265 台，实时监测传输。 

（4）人员位置监测系统。矿井安装 KJ98（A）井下人员精

确定位系统，安装基站 45 台，读卡器 147 台，井下主要地点实

现作业人员精准定位。 

（5）通信联络系统。矿井安装 SH-3000D 调度交换机 1 台，

安装应急广播系统。 

（6）紧急避险系统。井下设置 2 个永久避难硐室，巷道及

交叉口均设置避灾路线标识。 

6.劳动组织 

矿井在册职工 936 人，劳动组织实行“三八”制。矿井制定

了劳动定员制度，单班入井作业人数限员 300 人，综采工作面定

员生产班 25 人，掘进工作面定员 18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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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安全生产机构及人员配备 

矿井配备矿长、生产副矿长、安全总监（安监处长）、机电

副矿长、总工程师等“五职”矿长，配备采煤、掘进、机电、“一

通三防”、地测防治水、安全管理等相关专业副总工程师。矿井

设有技术保障部、机电管理中心、通防部、地质测量（防治水）

部、调度指挥中心、安监处等安全生产职能部室。 

8.救护协议签订 

赵官能源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救护大队签定

了救护协议，并有一个中队长期驻矿。 

二、事故地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2704综采工作面补巷基本情况 

22704 综采工作面已于 2019 年 4 月开采完毕并进行了密闭，

事故调查组根据作业规程、相关图纸、相关人员描述模拟了事故

现场情况，在井下大巷和机修场演示了事故发生过程。 

事故地点位于矿井-415m水平 22704 综采工作面补巷内，巷

道为矩形断面、锚网支护，巷道一侧安装单轨吊吊梁，另一侧安

装胶带运输机，人行道侧巷帮侧立放置一节未固定的溜槽。 

事故地点巷道净宽 4.0m,净高 2.2m，巷道坡度 5-7 度，单轨

吊起吊梁距巷道底板高度 1.63m（距离巷道底板放置的溜槽面

1.4m）。 

（二）现场设备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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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轨吊型号 DZ1500 3+2，机车长度 32m，有二架轻型梁，

一架重型梁。 

溜槽型号为：SGZ630，溜槽长 1.5m，宽 1.4m，高 0.23m，

重量 800 ㎏。 

详见“1·14”运输事故地点平面图、图 1、图 2、图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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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、善后处理情况 

（一） 事故经过 

2019年 1月 14日中班 14时，运输工区单轨吊司机陈良明、

采煤二区当班材料员李玉江（2021 年 6 月辞职）分别在各自工

区参加完班前会后下井。15时左右，2人到达三中车场，陈良明

负责给单轨吊加油、加水等准备工作，李玉江负责确认物料位置。 

16 时左右，李玉江在车前引导，陈良明驾驶单轨吊机车到达

-600m 上车场（料场），吊运采煤二区的胶带输送机机尾和 2 节

新溜槽到达 22704 综采工作面补巷，以备采煤二区使用。 

16 时 40 分，2 人将机尾运送到 22704 综采工作面补巷距离

工作面溜头 30m 处，单轨吊车返回时，2 人将 2 节新溜槽卸在

22704运输联络巷门口以里过渡溜槽的外侧（距离 22704 运输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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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巷 8m位置，距离过渡溜槽约 100mm），新溜槽处行人侧巷帮竖

放着一节未固定的溜槽（距离新溜槽平距 180mm）。 

17 时左右，卸载新溜槽后，2人准备将此处的过渡溜槽吊运

到-600m上车场，陈良明调整单轨吊起吊梁位置到过渡溜槽斜上

方，李玉江将起吊钩挂到过渡溜槽两端的销子孔内，躲到起吊点

以外安全位置。  

由于该段巷道有底鼓现象，作业空间狭小，起吊梁高度只有

1.4m，陈良明直不起腰，只能蹲在底板新溜槽上操作起吊阀起吊

过渡溜槽(背对着巷帮侧立放置的未固定溜槽)，由于不是垂直起

吊，斜拉过渡溜槽时刮碰到巷道底板两节新溜槽，造成底板溜槽

移动，碰倒了竖立在巷帮的未固定溜槽，碰倒的溜槽压在陈良明

身上。陈良明大声喊“压住我了，快来救我”。李玉江听到后赶紧

跑过去，全力将压在陈良明身上的溜槽抬起来，陈良明爬出来躺

到巷道底板上。李玉江电话报告矿调度室、运输工区、采煤二区，

并喊人将陈良明抬着升井，升井后立即送至山东手足外科医院治

疗。 

（二）受伤人员抢救及治疗过程 

2019 年 1月 14日 19 时 35分，伤者陈良明被送至山东手足

外科医院进行治疗，初步诊断为：L3、L4 椎体滑脱伴完全截瘫；

L1-L4左侧横突骨折；L2、3、4棘突及 L4椎弓板骨折，右侧 6、

7、8、9肋骨骨折；右侧血气胸。当日 23 时 30分进行手术治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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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当时陪同陈良明前去医院治疗的区长陈国恒描述：14 日

陈良明受伤升井后，无外伤，意识清醒，当时还嘱咐人员到更衣

箱拿了身份证和钥匙，因为受伤较轻，做手术是自己签的字，手

术后第二天才告诉家属。23 日前后又去济南看望他，四肢有知

觉，恢复的很好，下肢可以伸曲。 

1 月 15 日矿运输副总工程师刘西国等人去医院探望，陈良

明神智清醒、能够正常交流。1月 19 日，矿机电科分管运输的副

科长陈士法和运输工区技术员侯召龙、单轨吊司机董志坚、维修

工樊会臣去探望，陈良明述说胸腹部疼痛。 

2019 年 1 月 25 日 1 时 50 分,陈良明病情恶化，开始烦躁，

端坐张口呼吸，面色苍白，呼吸困难，发绀，山东手足外科医院

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。由山东手足外科医院转至山东省中医院抢

救，但病情无明显好转。 

2019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 时 35 分，又由山东省中医院转入

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进行抢救，入院诊断为：肺栓塞？

呼吸循环衰竭，经抢救无效于当日 15 时 40分死亡。 

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 

2019 年 1 月 14 日 17：20 左右，矿值班调度员侯超接到李

玉江电话，报告井下有人被砸伤，立即通知矿医院大夫薛兴来到

副井口等待，并通知调度室主任袁浩。然后汇报当班的时任生产

副经理贾林、时任安全副经理单传杰，单传杰向时任执行董事、

经理、矿长宋召谦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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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：00 陈良明升井，立即送往山东手足外科医院治疗。 

1 月 15 日早晨，时任执行董事、经理、矿长宋召谦组织党委

副书记邵勇、时任安全副经理单传杰、机电副经理宋雨开会，讨

论陈良明伤情，学习了《国家安监总局关于调整生产安全事故调

度统计报告的通知》（安监总调字〔2007〕120 号），认为只有 1

人受伤，陈良明意识清醒，不属于一般事故上报标准，没有上报。 

2019 年 1 月 25 日，陈良明手术治疗 11 天后病情恶化，经

抢救无效于 1 月 25 日 15 时 40 分死亡，赵官能源也没有上报。 

（四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

2019年1月28日，按照工亡标准，赵官能源先行垫付陈良明

丧葬补助费29284.02元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，合计

814304.02元。陈良明善后事宜处理完毕。 

（五）事故瞒报过程 

2019 年 1月 14日陈良明受伤后，煤矿主要负责人组织开会

研究初步判定为轻伤，没有按规定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。 

1 月 25 日，陈良明手术后病情加重，经转院抢救无效死亡，

矿方认为伤者受伤治疗 11 天后死亡，片面认为死亡原因与事故

没有直接关系，未按规定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，瞒报事故。 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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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轨吊司机陈良明、引导员李玉江在 22704 综采工作面补巷

起吊底板上的过渡溜槽，靠巷帮竖立放置一部溜槽未采取固定措

施，陈良明在未确认现场安全的情况下，在危险区域进行吊装作

业。起吊过程中，陈良明违反《单轨吊运输作业规程》规定采用

斜拉方式起吊底板上的过渡溜槽，刮碰到底板上的新溜槽，造成

新溜槽移动，碰倒了竖立在巷帮未固定的溜槽，将陈良明压伤。 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 

1.现场不具备安全起吊、运输的条件。事故地点巷道净宽

4.0m,净高 2.2m，单轨吊吊梁距巷道底板高度 1.63m,不符合

《2019 年赵官能源运输管理规定》①，不具备单轨吊安全吊装、

运行的条件。 

2.现场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不到位。22704综采工作面补巷

一侧靠巷帮放置的溜槽未按规定采取拴链固定措施，安全管理人

员、安全检查人员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。矿井对单轨

吊运输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，督促落实《单轨吊操作规程》

《单轨吊运输作业规程》不力；对运输过程中违反《单轨吊运输

作业规程》规定斜吊物料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并制止。 

3.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力。现场进

行吊装作业，对周围环境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全，没有辨识出

斜拉溜槽可能导致单轨吊沿轨道滑动、导致轨道变形等安全风险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《2019年赵官能源运输管理规定》：单轨吊线路巷道最低净高不小于 2.5m，或单轨吊梁底端距底板不小于

1.8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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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发现巷帮竖立放置的未拴链固定的溜槽可能歪倒砸伤蹲在

底板溜槽上从事起吊作业人员的风险隐患。 

4.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差，管理人员、

作业人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，自主保安、互保联保意识不强，

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区域使用单轨吊吊装、运输设备材料，存在

违章作业行为。 

（三）事故类别、等级、性质 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起事故类别为运输事故。事故中 1 人

受伤，手术 11 天后病情恶化，抢救无效死亡，为一般事故。事

故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处罚决定 

（一）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 

根据有关规定，中共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成立追

责问责审查调查组，对其管辖权限内的有关事故责任人提出了追

责问责意见。本次事故给予 9 人党纪、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，其

中党内严重警告 1 人，党内警告、行政记大过 1 人，党内警告 1

人，行政记过 5 人，诫勉谈话 1 人。 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决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14 年修正版）等

有关规定，给予赵官能源行政罚款 130万元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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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树牢“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”安全理念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红线意识，落实企

业主体责任，持续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扎实开

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，确保安全生产。 

（二）强化提升运输管理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单轨吊运输

必须有 2 人在场方可作业，一人操作、一人监护。严格执行操作

规程和作业规程，吊装过程中必须将起吊梁固定在设备、材料的

上方，严禁采用斜拉方式起吊材料。健全完善超长、超宽、超高、

超重大件设备提升运输管理制度，提升运输大件设备期间，安全

检查工和现场管理人员要实施全过程重点盯守。 

（三）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。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

意识，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认真

排查本单位、本部门安全风险，层层压实责任，严格风险辨识和

管控措施落实。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

工作，对排查出的风险、隐患，严格按照“五落实”要求治理到

位。 

（四）强化现场安全监督检查。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提

高责任意识和业务能力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加强对各作

业地点和生产环节的全过程监督检查，督促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

措施落实到位。现场管理人员要认真开展安全确认，必须在消除

现场存在的隐患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作业。 

https://www.mycoal.cn/news/list/7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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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。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

切实注重提升培训效果，提高职工自主保安和互保联保意识，提

升应知应会和岗位操作技能。加强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，

增强责任意识，提升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依法依规组

织生产作业，坚决杜绝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行为。 

（六）依法管矿、依法办矿。树牢法治意识，强化法治思维，

坚持依法依规组织生产，严格落实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操作规程》

《作业规程》。要深入学习贯彻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及时、如实上报生产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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